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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2022 年农产品

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申请工作的通知

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和改革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2022 年农产品进口关税配

额再分配申请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贸易函﹝2022﹞1343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请市农业农村局通知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

配合当地发展改革部门做好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组织当地符合条件企

业申报，并按文件要求于9月2日前报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总。

附件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2022 年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

再分配申请工作的通知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8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产业发展科 杜承志，电话：395006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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